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
广外外校[2008]4号

关于场地使用的管理规定

为合理使用和维护我校公共场所，延长场地使用寿命，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，特制订本管理条例：
 一、场地包括黄华楼礼堂、中小学阶梯教室、风雨球场、游泳馆、中小学田径场、篮球场等，由学校办公室统一负责管理。

二、各场地的使用，要以教学优先为原则。除学校大型活动外，所有体育锻炼、比赛及其它活动都不能与课堂教学冲突，要优先保证常规教学活动场地。

三、除常规教学外，各公共场所供全校性、学部或年级组重大教学活动、学术讲座、开会、比赛和演出使用。
四、管理和操作人员由校办、信息室安排，非管理人员不得自行动用礼堂及有关设备设施。未经同意，任何人不得随意移动、拿走场内设施，对破坏场内设备者应予以处罚。
五、如无全校或学部重大会议、活动安排，各场所实行预约登记、按预约时间先后安排”的原则。没有提出预约申请的单位，校办有权不予安排。预订的使用时间如发生变更或取消活动，申请部门须至少提前一天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；如确因突发事件来不及办理手续，申请人事后须递交相关变更申请。 
    六、爱护公共场所设备设施。保持场内的清洁卫生，请勿随地吐痰，乱扔果皮杂物。场内严禁吸烟、吃口香糖及携带含糖类有色饮料或食品入内。　
　　七、做好防火防盗工作，管理人员在活动结束后断开电源、关好门窗，检查和清点各种设备设施。
八、学校公共场所对外实行有偿使用、有偿服务。各部门联系接待的外来单位须持单位证明到校办书面填写“场地使用申请单”，由领导批准后到学校财务室交款,凭交款凭证进场比赛、活动。原则上只在周六、周日租借场地。

	场地名称
	收费标准

	黄华楼礼堂
	2000元/半天；3000元/天

	中学阶梯教室
	500元/半天；800元/天

	小学阶梯教室
	300元/半天；500元/天

	风雨球场
	100元/时

	游泳馆
	15元/人次

	田径场
	1800元/半天；3500元/天

	篮球场
	200元/半天；300元/天


九、对违反本条例人员，将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、赔偿损失或报学校有关部门处理。
十、本规定自二零零八年四月实施执行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2008年4月8日
  附：广外外校场地使用申请表
广外外校场地使用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场地名称
	
	申请部门
	

	申请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使用时间
	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

	活动内容
	
	参加

人数
	

	场地使用

配套设施

及要求
	□ 电子屏内容       

□ 横幅内容 

□ 音控设备要求
□ 其他



	费用
	□ 公费        □ 自费 ￥          

	审批意见
	部门负责人
	
	校办

负责人
	

	
	校领导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